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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產業再生特區發展自治條例」（草案）公聽會紀錄 

時  間：104 年 10 月 14 日（星期三）上午 9 時 0 分 

地  點：本府臺灣大道市政中心文心樓 303 會議室 

主  席：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蔡專門委員青宏 

記錄：王馨敏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略，詳後簽到簿） 

壹、業務單位報告：略。 

貳、討論事項與會人員意見 

一、 臺中市政府地方稅務局：與本局 104 年 6 月 1 日中市稅財字第 1040107145

號函意見相同。 

（一） 草案第 5 條： 

明定第一項第四款特區地價稅及房屋稅之撥入為其經費來源，因本局

為稽徵機關，有關市庫管理係財政局職掌，宜以該局意見為準。 

（二） 草案第 20 條： 

經特區發展中心核准在街區之騎樓、人行道及行人徒步區設攤展售商

品，因涉及地價稅及房屋稅之核課，建請於取得攤位所面臨或坐落之

店家與土地及建物所有權人、使用人及管理人之書面同意時，一併告

知土地及建物所有權人所有人，以免引起爭議。 

（三） 草案第 23 條： 

1. 按地方制度法第 30 條第 1 項但書規定，自治條例與憲法、法律、

或基於法律授權的法規牴觸者，無效。 

2. 現行土地稅法、房屋稅條例或其他法律規定，尚無就商業再生促進

特區發展，訂定或授權制訂類此調減地價稅或房屋稅規定。 

3. 臺中市商業再生促進特區發展，其他獎勵措施如涉及公私有土地房

屋需減免地價稅及房屋稅者，應符合土地稅減免規則及房屋稅條例

等相關稅法規定，無法適用稅法減免規定者，建請採補助方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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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資適法。 

二、 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一） 草案第 4 條： 

1. 第一項第二款辦理基金管理事項可否更改為臺中市產業再生發展

中心之監督單位臺中市都市再生及發展委員會。 

2. 基金管理涉及本自治條例第 18 條街道街區，建議回歸臺中市產業

再生發展中心與臺中市都市再生及發展委員會控管，另第二款商

店租金補貼，應針對創新型產業補貼並回歸既有機制。 

3. 基金管理部分，涉各機關權責不適合商店租金補貼，應分細項，

例如：業別、業態及業種等，避免繁雜。 

三、 台灣省土木技師工會：有關特區發展事項，部分涉及工程、結構安全等係性

質者，例如建設局、都發局、水利局等權責職掌（特區自治條例草案第 4 條），

建議有關本組織之委員（組織自治條例第 6 條）之未來專家學者，能有本會

相關專業人員參與，請參卓考量。（以上建議並不涉相關條文之修正，惟建

議執行時之參考） 

參、決議 

一、 本次公聽會與會人員意見，請業務單位納入會議紀錄，涉及本草案應處理議

題者，請業務單位彙整研析。 

二、 本次會議後，倘經研析雖未屬於本草案處理範疇，仍請業務單位轉知本府相

關機關，作為市政業務推展參考。 

三、 會後倘有相關意見，請於 1 周內提送書面意見表，送業務單位彙整，供草案

後續審議之參考。 

肆、臨時動議：無。 

伍、散會（上午 10時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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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產業再生特區發展自治條例」（草案）公聽會紀錄 

時  間：104 年 10 月 15 日（星期四）上午 9 時 0 分 

地  點：本府陽明大樓 4-1 會議室 

主  席：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蔡專門委員青宏 

記錄：王馨敏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略，詳後簽到簿） 

壹、業務單位報告：略。 

貳、討論事項與會人員意見 

一、 臺中市議員張瀞分服務處主任劉重迪： 

本自治條例之適用為臺中市中區或全市性，請業務單位說明，另有關簡報內

容提及行政法人，是否已成立並說明主要業務職權。 

二、 臺中市議員翁美春服務處助理張復國： 

（一） 草案第 26 條及第 27 條： 

有關罰則部分，違反第 26 條、第 27 條及第 28 條處新台幣二千元以上

一萬元以下罰緩及新台幣六千元以上三萬以下，訂定罰緩金額是否太

高？建議考量經濟蕭條及攤販處境因素等，參考現行法令調整處新台

幣一仟貳佰元以上罰緩金額。 

（二） 本自治條例收取之罰緩金額是否納入特區專款專用？請業務單位說

明。 

參、決議 

一、 本次公聽會與會人員意見，請業務單位納入會議紀錄，涉及本草案應處理議

題者，請業務單位彙整研析。 

二、 會後倘有相關意見，請於 10 日內提送書面意見表，送業務單位彙整，供草

案後續審議之參考。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上午 10時 10分） 










